
编辑同志：
一个月前， 我驾车去居住

在某一小区的朋友家玩时， 门
卫听到我按喇叭后， 什么也没
说即打开放行杆让我进入。 该
门卫也没有对我的小车进行登
记、 发放取车凭证、 向我指定
停放地点等， 我随意找个停车
位后将车停了下来。

谁知， 过了两个小时， 我
准备驾车回家时发现车辆的
前挡风玻璃被砸。 由于物业公
司在小区监控设备出现故障后
多日没有修复， 我无法通过调
取录像视频查找到砸车人， 也
不能向砸车人索要相应的经济
赔偿。

而物业公司面对我的赔偿
请求， 却以其与我之间没有保
管合同， 彼此没有权利义务关
系为由拒绝。

请问： 物业公司的理由成
立吗？ 读者： 张艳兰

张艳兰读者：
物业公司的理由成立， 即

你的确不能向其索要赔偿。
《合同法 》 第三百六十五

条、第三百六十七条分别规定：
“保管合同是保管人保管寄存
人交付的保管物， 并返还该物
的合同。 ”“ 保管合同自保管物
交付时成立， 但当事人另有约
定的除外。 ”这就是说，保管合
同的产生、成立，是以双方达成
保管协议， 寄存人已经交付保
管物、 保管人接受了保管物为
构成要件。 与之对应，本案却并
不具备相应的法律特征：

一方面， 物业公司与你之
间， 并没有就你的车辆作出保
管与被保管的意思表示。

合同的成立包括要约和承
诺两个阶段。 要约是希望和他
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 承诺
是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
示。 本案中， 物业公司的服务
对象是小区业主， 并不包括小
区以外的其他人员。 物业公司
门卫之所以允许非本小区业主
的车辆驶入、 停放， 根本目的
在于方便小区业主接待来访的
亲朋好友等。 而你驾车进入小
区时， 只是希望能够进去， 并
没有向物业公司提出保管要
求， 物业公司门卫也只是以自

己的行为表示放行， 而没有表
明同意接受保管 。 如此一来 ，
你们相互之间根本没有就是否
保管车辆问题进行过协商， 更
不用说有过要约、 承诺并达成
一致。

另一方面， 物业公司与你
之间， 并没有将车辆作为保管
物进行交付。

物业公司自始至终没有对
你的车辆进行登记、 发放取车
凭证、 向你指定停放地点。 你
也是随意寻找地方停放， 尤其
是你在停放后一直掌管着车辆
钥匙， 仍然对车辆进行着实际
占有和控制。

因为你们双方之间不存在
保管合同关系， 所以， 物业公
司虽然在监控设备出现故障
后多日没有修复， 使得你无法
查找砸车人进而不能向砸车人
索赔， 但也不代表你此时可以
向物业公司索赔。 其原因仍然
是因你们之间没有保管合同 ，
所以， 没有相对应的权利， 物
业公司也没有相对应的义务 。
故此， 你无权向物业公司索要
赔偿。 （廖春梅）

法院： 招聘员工却不尽年龄审核义务， 单位对63岁保安员死亡负次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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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实习记者 李婧

超龄保安工作期间死亡 公司赔偿15万

到他人小区访友 车辆被砸可要求物业赔吗？

保安员老彭在工作期间因脑
出血过世。他入职时已满62岁，不
符合保安员录用条件， 为了找工
作，老彭在入职时虚报了年龄。他
死后， 其四个子女将录用老彭的
保安公司告上法庭， 认为其父亲
是“劳累过度”，而保安公司认为
老彭虚报年龄入职， 其死亡与工
作无关。

保安员瞒报年龄， 保安公司

是否应对其死亡负责呢？
此案经仲裁、一审、二审，于

近日在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宣判。法院认为，虽然应聘者老彭
隐瞒真实年龄， 自身对死亡损害
的发生存在过错应负主要责任，
但保安公司对其真实年龄未尽审
核义务，对其死亡负次要责任，改
判保安公司赔偿老彭死亡赔偿金
等15万余元。

老彭来自河南， 2014年他被
北京一家保安公司录用为保安
员， 并参加了 《保安员证》 的考
试， 取得了保安员从业资格。 此
后， 老彭成为朝阳区某居民小区
的一名保安员， 负责停车管理。
其具体工作是在小区门口抬放闸
杆， 收取进出车辆的停车费。 保
安公司规定， 保安员集中食宿、
统一管理， 老彭住在单位宿舍，
并按单位安排的值班表上班。

2015年11月21日， 老彭出事
了。 据当时参与抢救老彭的保安
班长李某回忆， 当天上午10点半
左右， 他正在宿舍休息， 突然听
到门外有 “啊” 的一声异响。 他
跑出宿舍， 发现正在小区巡视的
老彭躺倒在地 。 他急忙拨打了
120急救电话， 并用老彭的手机

联系了家属。 第二天， 老彭因脑
出血、 脑疝在医院过世。

老彭的父母和老伴儿已经去
世， 在老彭就医时， 他的子女赶
到医院。 在医院出具 《居民死亡
医学证明 （推断） 书》 时， 其子
女提供了老彭的真实身份信息。
原来老彭是1952年出生的， 其应
聘时已经年满62岁， 超过了法定
的退休年龄。 而 《保安员证》 仅
允许18至60周岁的人员报名、 参
考， 老彭应聘时已经超龄了。

老彭的子女向法院提起诉讼
状告保安公司， 要求赔偿各项损
失62万余元。 其理由是老彭的死
是公司没有合理安排休息时间造
成的。 保安公司认为， 老彭年龄
过大不适合保安岗位， 但他隐瞒
年龄应聘应对自身的死亡负责。

据保安公司队长贾某某回
忆， 老彭应聘时携带了身份证原
件， 上面显示其出生于1962年，
应聘时的年龄为52岁， 而且他还
提供了自己的身份证复印件和照
片 。 “他当时持有52岁的身份
证， 符合录用条件。” 保安公司
表示， 在老彭去世后其子女开死
亡证明时， 才知晓老彭超龄应聘
保安的事实。

老彭的子女不认可公司的说
法， 他们认为， 老彭为了找工作
虚报年龄， 但没有使用虚假身份
证应聘， 其能成功当上保安员是
保安公司对应聘人员的年龄采取
“放任” 态度。

二审法院调查发现， 保安公
司为老彭投保了团体人身保险，
保险单和老彭参加保安员考试的
准考证上都显示， 老彭的年龄为
52岁。老彭晕倒送医以后，其同事
向接诊大夫阐述老彭基本情况
时，也称老彭的年龄为52岁。审理
此案的尚晓茜法官说，“从以上情
况可以看出， 保安公司对老彭的
真实年龄应当是不知情的， 老彭
自身瞒报年龄的可能性更大。 ”

然而 ， 除了保安队长的证
言， 保安公司无法提供老彭应聘
时所持的、 载有虚假年龄的身份
证或身份证复印件， 谁也没有办
法证明这张身份证真实存在过。

在二审庭审中 ，保安公司
提交了与老彭签订的 《劳动合同
书》。 老彭过世后，其子女主张老
彭与保安公司是劳动关系 ，2016
年1月申请劳动仲裁时认为其父
亲是工伤。但仲裁委认为，老彭不
属于工伤范畴，依法不予受理。

二审法院认为， 根据最高法
的司法解释， 用人单位与其招用
的已经依法享受养老金保险待遇
或领取退休金的人员发生用工争
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
法院应当按劳务关系处理。 审理
此案的法官表示， 因老彭超过了
法定的退休年龄， 此案应当按照
劳务关系处理 。 工伤赔偿与劳
务关系受害赔偿有何区别？ 北京
律师周小云告诉记者， 如果单位
和个人签订了劳动合同确立了劳
动关系， 用人单位就要为职工缴
纳工伤保险费参加工伤保险，当
职工在生产经营活动中遭受意外
伤害或职业病时， 可以从工伤保

险基金中获得补偿。 工伤保险赔
偿的法律依据是 《工伤保险条
例》，工伤认定采取无过错原则。

周小云律师介绍， 劳务关系
是指劳动者与用工者约定， 由劳
动者提供一次性的或者特定的劳
动服务， 用工者依约向劳动者支
付劳务报酬的一种有偿服务的法
律关系。这种关系中，雇佣单位不
给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 劳动者
受到伤害不能依据 《工伤保险条
例》来赔偿，而应依据《侵权责任
法》《民法通则》 和最高人民法院
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来索赔。
劳务关系中的劳动者在从事雇佣
活动受伤或死亡， 雇佣单位也需
承担无过错赔偿， 但致损的原因
必须是雇佣工作直接导致的。 如
果因劳动者自身身体原因突发疾
病或结束雇佣活动后受到伤害，
只能是有过错才能赔偿， 赔偿多
少要按照过错大小， 赔偿金额由
雇佣单位来支付。

“超龄” 保安在岗位上去世事件

“超龄” 保安如何应聘成功？疑点

为何老彭之死不算工伤？解析

记者拨打某派出所电话以居
民身份进行了咨询， 民警告诉记
者， 如果居民因入职保安公司要
开具 “无犯罪证明” 的， 需携带
招聘单位开具的介绍信到户籍所
在地派出所， “无犯罪证明” 上
会登记身份证号， 也会标注是仅
供 “入职” 使用。 这就是说， 如
果老彭在入职时提供了 “无犯罪
证明”， 保安公司就能了解到老
彭的真实身份信息。

根据 《保安服务管理条例》，
曾因故意犯罪被刑事处罚的人员
不能担任保安员。 因此， 保安公
司或其他单位在招聘保安员时，
应核实入职者是否有犯罪记录。
有关单位可派员持有效证件及介
绍信到应聘者户籍所在地派出所
进行无犯罪记录调查。 在现实生
活中， 大部分单位都是出具介绍
信交给应聘者， 让其自行到户籍
所在地派出所开 “无犯罪证明”。

记者在多个招聘网站搜索
保安岗位招聘启事， 并以代父应

聘的名义随机拨打了10家招聘单
位的电话进行调查， 发现招聘单
位都很重视保安员的年龄和外
形， 但对保安员的身份审核不够
严谨。

这些招聘单位的招聘广告和
答复显示， 保安员基本上都要求
男士。 年龄在30岁以下， 工资在
4000元左右。 如果身高在1.80米
以上， 月工资能达到4500元。 形
象好气质佳， 或者退伍军人的待
遇更好。 如果年龄在50岁以上，
月工资只有2400元到2600元。 55
岁 以 上 就 很 难 找 到 保 安 员 的
工作了。

在应聘者身份审核方面， 这
10家 单 位 都 要 求 应 聘 者 带 身
份 证 到指定地点进行面试 。 其
中有5家明确表示 ， 一旦招录 ，
需要应聘者开具 “无犯罪证明”。
另外5家单位表示， 仅需要身份
证备案， 无需其他证明和手续即
可入职。

一家在大兴区的招聘单位表

示， 应聘保安员的大多数都是外
地人， 跑一趟户籍所在地十分不
方便， “再说这工作流动性大，
有人干不了两天就走了， 手续不
用那么麻烦。” 还有一家单位明
确表示 ， 必须开具 “无犯罪证
明”， 但记者说， “回趟老家太
麻烦 ” 之后 ， 她给记者支招 ，
“让亲戚去村里开， 给你寄回来
就行， 不用找派出所。”

市三中院尚晓茜法官告诉记
者， 审判实践中存在一些保安应
聘者虚报个人信息， 最后引发纠
纷诉至法院的情况。 除了本案，
还有单位招聘了不满18岁未成年
人做保安但不了解真实情况， 直
到出现人身财产损失， 保安公司
才以对方隐瞒年龄为由推卸责
任， 并认为自身原因不知情而不
用负责。 其实， 这是错误的。 保
安公司作为招录单位， 应当严格
履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内部规
范规定的职责。 这样， 不仅能保
护劳动者， 也能确保自身权益。

既然不属于工伤， 那么， 保
安公司对老彭之死是否应负责
任， 是否应赔偿呢？ 老彭的子女
说 ， 老彭入职后常年上班无休
息， 每天8个小时无论严寒酷暑
都要站在室外工作， 导致其身体
过度疲劳， 并认为这是老彭死亡
的原因。

保安公司不同意老彭子女的
说法， 并出具值班表证明老彭每
天工作8个小时有休息时间。 保
安公司认为， 老彭的死亡是自身
原因造成的。

针对老彭的死因， 老彭的子

女没有进行死亡与工作关系之间
的鉴定。 二审法院认为， 老彭的
死亡原因是否与工作相关存在不
确定性。 由于老彭在就业时隐瞒
已经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事实，
其主观对死亡结果的产生存在较
为明显的过错。

二审法院进一步查明 ， 根
据 保 安 公 司 的 《 保 安 服 务 管
理制度汇编》， 保安公司的人事
部应复审入职者有关资料， 而且
入职保安员岗位的应聘人员， 还
应提供 “无犯罪证明”， 可老彭
入 职 时 并 未 提 供 ， 事 后 也 没

有补办。
二审法院认为， 保安公司未

对老彭的年龄进行真实性审核，
也 没 有 按 照 规 定 让 其 开 具 无
犯 罪 证明 ， 属于在录用和管理
中应尽而未尽义务。 所以， 认定
保安公司对老彭的死负有次要责
任， 酌情确定保安公司赔偿老彭
损失的30%， 老彭本人承担损失
总额的70%。

最终， 市三中院判决保安公
司赔偿老彭死亡赔偿金14万余
元， 丧葬费1万余元， 还有医疗
费2000余元。

保安公司为何应对老彭之死负责？争议

保安招聘市场身份审核不严调查


